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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债权转让通知书

鄂尔多斯市凯诚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
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911506026743591677）：

我（张 焕 喜 152701195603030914）与

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东胜区人民

法院作出（2023）内 0602 民初 3069 号民事

判决，确定你公司需向我支付借款本金

132000 元本金及相关利息。现在我将该

判决确定的全部债权和相关的权利全部

转 让 给 李 培 培（ 身 份 证 号 码 ：

412728199610164525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法典》相关法律的规定，请你公

司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债权受

让人李培培履行全部义务。

债权转让人：张焕喜
2026年2月5日

■ 遗失声明

准格尔旗窑沟大伟煤矿有限责任公

司不慎将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，开户许

可证编号：J2053000095003，预留人名章：

曹刚、韩波。声明作废。

本 人 秦 帅 ，身 份 证 号 码 ：

152824199205082039，将内蒙古凯蒙五鑫

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呼和浩特市金桥

开发区惠民街南侧的旺地嘉华项目商业

27 号商业楼 1 层 102 号商铺租赁押金收

据遗失，收据号 0440497，金额 15000 元，

特此声明作废。

弓 瑞 军 （ 身 份 证 号 ：

150122197001185616）将农村土地承包经

营权证遗失，承包方住址：五申镇伞盖村

五 组 3 号 ， 合 同 代 码 ：

150122102201050028J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

权证流水号：蒙（2018）托克托县农村土

地承包经营权第 034685号，声明作废。

张晓东将国有土地使用证遗失，坐

落：呼清路东。证号：和林格尔县国号

2003 字第 002381，使用权面积：1242.48 平

方米，特此声明。

本 人 冯 瑞 兴 （ 身 份 证

152628199010153014）、李 陈 露（身 份 证

15262819890414522X）购 买 呼 和 浩 特 市

玉 泉 区 桃 花 岛 小 区 四 号 楼 一 单 元 202
室，遗失 2 份交款收据：超平米补款收

据，收据号 0045830，补款金额 3263 元，

开票时间 2018 年 3 月 27 日 ；首付款收

据，金额 136250 元，收据号 0123578，开

票时间：2013 年 12 月 25 日，收款单位为

内蒙古轩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声明

作废。

2026年2月5日

■ 公告

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：

申请人何成明与被申请人内蒙古送

变电有限责任公司、内蒙古皓源电力安

装有限责任公司、第三人王洪金劳动争

议一案，经审查符合劳动仲裁受理范围，

我委于 2025 年 12 月 17 日依法受理，于

2026 年 1 月 19 日作出仲裁裁决，裁决结

果为：申请人何成明与被申请人内蒙古

皓源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、内蒙古送

变电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事实劳动关

系 ，本委依法驳回申请人所有仲裁请

求。我委多次与你公司联系，你公司电

话无法接通，之后按照申请人提供的公

司地址予以邮寄，邮件被退回。现依法

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我委《仲裁裁决书》

（前劳人仲字〔2025〕第 204 号），请你公司

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，逾期

则视为送达。

察哈尔右翼前旗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2026年2月5日

■ 遗失声明

内蒙古靖学公益基金会（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：53150000078374985J）不慎遗失

以下证照：

1.《民办非企业单位（法人）登记证

书》正本壹份、副本壹份。

2.《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》壹

份，核准号：J1910009094003，编号：1910-
01349326。

现声明以上证照作废。

声明人：内蒙古靖学公益基金会

法定代表人：倪雨来

2026年2月5日

■ 公告

内蒙古讯风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：
本委受理郭荣艳与你单位劳动

人事争议一案（呼赛劳仲字［2025］第 711

号），在开庭当日，你单位未委托代理人

参加庭审，本委予以缺席审理，并于 2026
年 2 月 3 日作出《仲裁裁决书》（呼赛劳仲

字［2025］第 711 号），裁决你单位支付郭

荣艳 2025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26 日期间的

工 资 ：壹 万 壹 仟 伍 佰 捌 拾 伍 元 肆 角

（11585.4 元），并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

求。该裁决作出后，本委采取直接送达

和上门送达方式无效后。根据《劳动人

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二十条的规定，

本委采取公告送达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

30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
特此公告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
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年2月5日

鄂尔多斯市禧运贸易有限公司
证照作废的声明

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5 年

12 月 26 日作出（2025）内 06 破申 90 号民

事裁定书，裁定受理鄂尔多斯市禧运贸

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禧运公司”）破产

清算一案，并于 2026 年 1 月 13 日作出

（2026）内 06 破 5 号决定书，指定内蒙古

赫扬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。

管理人接受指定后，已接管到禧运

公司公章、财务专用章、法人代表人印

章。但公司营业执照（正副本）及其他有

效证照、印章等任何资料（包括但不限于

税务及社保登记证、合同专用章、发票专

用章等）未能接管。

为维护禧运公司及债权人的合法权

益，现声明如下：

自公告之日起，禧运公司除公章、财

务专用章、法人代表人印章外的全部证

照、印章作废，且自该日之后因使用作废

证照、印章产生的一切行为与禧运公司

及管理人无关，禧运公司及管理人不承

担任何责任。任何单位、个人违法使用

禧运公司印章、证照的行为均属无效行

为，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鄂尔多斯市禧运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
2026年2月5日

公益广告公益广告


